供水单位卫生许可服务指南
滕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一.事项名称:供水单位卫生许可
二.申报范围：本行政区域从事生活饮用水生产或者供应的单位。
三.申请条件
供水单位从事生产或者供应活动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标准的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1.供水单位机关报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工程项目，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2.供水单位应建立饮用水卫生管理规章制度，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负责饮用水卫生管理工作；
3.集中式供水单位必须有水质净化消毒设施及必要的水质检验仪器、设备和人员，对水质进行日常性检验；
4.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必须取得体检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工作，并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凡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及其他有碍饮用水卫生的疾病的和病原携带者，不得直接从事供、管水工作。直接从事供、管水的人员，未经卫生知识培训不得上岗工作；
5.饮用水水源地必须设置水源保护区。保护区内严禁修建任何可能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及一切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行为；
6.二次供水设施选址、设计、施工及所用材料，应保证不使饮用水水质受到污染，并有利于清洗和消毒。各类蓄水设施要加强卫生防护，定期清洗和消毒。
四.申请材料
A.首次申请、延续申请提交材料：
1.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资格证明 ；
3.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健康查体证明（由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
4.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需加盖培训单位公章）；
5.专、兼职的卫生管理人员及卫生管理制度；
6.生产场地布局、工艺流程图 ；
7.近期水质检测报告（由具有资质认定的检验机构提供）：集中供水单位出具出厂水的水质合格检测报告，二次供水单位出具二次供水水质合格检测报告 ；
8.延续申请的还应提交原卫生许可证正副本。
[bookmark: _GoBack]B.变更、注销申请提交材料：
1.卫生许可证变更、注销申请书；
2.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4.原卫生许可证正、副本原件
五.依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六.审批流程	:受理→审核→批准→办结
七.法定许可时限	:20个工作日
八.承诺许可期限:1个工作日
九.决定书类型:《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有效期5年
十.取证方式:	邮寄或窗口自取
十一.收费标准:	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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